附件3：十项重点科技工程
　　一、知识创新工程
　　通过省自然科学基金，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联合攻关，形成一批优势学科；在有优势和特色的基础研究和世界前沿技术领域获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带动或形成新的产业群体；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促进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必须坚持学科发展与重大任务相结合、自由探索与需求牵引相结合、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国家目标与地方目标相结合、科学发展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等5项原则。
　　二、关键领域重点突破工程
　　在工业高新技术领域，组织实施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高端家电、石油化工技术与产品、汽车与零部件、核心芯片设计与制造、重大关键装备、新型发光与显示系统、电子新材料、生物催化和生物转化技术及产品、新能源等10大专项。
　　在现代农业领域，组织实施生物遗传资源创新利用技术、动植物病虫害防治与农产品安全技术、生态安全与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主要农产品保鲜加工技术和农业装备技术等5大专项。
　　在社会发展领域，组织实施重大疾病防治与重大药物创新、中医药现代化、城市群污染治理、饮用水安全保障、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5大专项。
　　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一)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遵循“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方针，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以共享为核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重点建设以实验室体系共享平台、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科技网络服务平台等为主体的全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体系，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强大的基础支撑，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二）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围绕支柱产业和重点发展的产业需求，按照政府引导和扶持，企业化运作的模式，在具有特色和优势或者可能形成新特色新优势的领域，建立一批国内一流的工业、农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中心或研究开发院。
　　（三）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企业研究院建设。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企业现有研发创新机构的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组建研究开发院，从事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公共技术的研究。
　　（四）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以专业创新创业服务中介机构为主体的知识传播和技术扩散体系，包括各类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评估咨询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科技信息中心等，形成组织网络化、服务社会化的创新服务网络，发挥其联系各创新主体，促进互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五）科研条件建设。以大学、科研院所为主要依托建立一批高水平开放式的公共实验室，重点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社会公益性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提供基础设施和环境，形成一支创新的核心骨干队伍，加强和组织开展应用基础和高技术研究。依托科研院所建设一批重点科研基地，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技术推广与示范、科技培训及科普教育。
　　四、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工程
　　（一）人才创业和产业创新领军人才发展计划。大力扶持人才创业创新，建立健全相关的人才创业扶持政策，对创办科技企业的人才，在工商注册、税收、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政府根据人才创业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资金或项目扶持。发展和完善各类创业园区建设，积极吸引海内外科技人才来粤创业。加快推进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以重点产业发展需求为目标，以企业为主体，加大创新领军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重点产业自主创新水平。大力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落户广东，主动与其核心研发人才加强联络，必要时提供相应服务，力求稳定和留住一批优秀的核心研发人才。
　　（二）重点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团队发展计划。根据重点学科发展的要求，加快学术技术带头人的培养。通过科技项目实施，带动和促进重点学科带头人和优秀人才团体的成长。顺应科技创新的跨学科趋势，加快人才培养结构的改革，鼓励科技研发的跨学科合作，推动人才跨学科流动和跨学科学术交流，加快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成长。积极参与全球人才竞争，大力引进国际顶尖的优秀科技人才，形成境外研究人员聘用机制。加快培养一支面向全球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三）“科技人才基地”发展计划。在继续抓好广州和深圳2个“科技人才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科技人才基地建设，从目前的以科技园区办基地模式，向以大型科技企业办基地模式拓展。加强科技创新载体建设，不断改善条件，营造良好环境，努力提高聚才效应。
　　五、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工程
　　（一）火炬计划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科技攻关计划、高新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成果及其他科研成果为依托，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形成特色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再造新机制、再造新环境、再造新特色，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向专业化、高集成、大基地方向发展，推动高新技术园区在全省率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二次创业”。组织优势高新技术产业申报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二）星火计划与星火技术产业带。以区域性支柱产业为基础，以提升区域农业科技和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实施星火计划为抓手，以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农业优势产业为对象，加大先进适用农业科技及成果推广应用力度，建设星火技术产业带，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科技支撑。
　　（三）专业镇及城镇化技术创新。省市联动，共同推进专业镇技术创新，以建设技术创新和科技服务平台为重点，支撑和促进产业集群，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村城镇化进程。同时，在不同区域选择若干小城镇，集成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开展试验示范，提高城镇化科技水平。
　　（四）地方科技能力建设与科技富民强县工程。提高地方科技服务能力；整合地方科技资源，做强做大地方支柱产业，壮大县域经济。
　　（五）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结合区域行业（产业）特色，组织由技术支持方、推广方和实施方组成的推广团队，重点对科技创新计划产生的先进实用的共性技术或社会公益类技术成果进行示范、推广应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行业（或产业）和区域技术发展水平。
　　（六）民营科技园。围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进公共资源共享，提高企业专业化协作水平，培育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促进以中小民营科技企业集聚为特征的产业集群健康发展。重点支持省级民营科技园，促进民营科技园成为高新技术孵化基地、特色产业集群和产学研合作示范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六、区域与国际科技合作工程
　　（一）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组建泛珠三角地区科技合作平台，实施泛珠三角地区科技资源共享行动、合作组建科技组群行动、联合创新科技行动、科技人才培养行动等4大科技行动。
　　（二）实施重点合作创新计划。启动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重大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行动，提高国际合作项目层次、水平和规模。
　　七、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工程
　　（一）通过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市、区）设立地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通过国家、省、市、县联动，支持一批有技术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尽快成长。
　　（二）重点在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区域建设一批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机构，降低中小企业发展的技术门槛。
　　八、科技创新政策环境建设工程
　　深入开展软科学研究和战略规划研究，提高科技发展宏观管理与科学决策水平。重点围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建设科技强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经济、社会、科技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开展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决策咨询服务。加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研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九、知识共享工程
　　（一）发挥广东科学中心等科普基地的作用，动员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社会团体、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各方面科技力量，向社会和公众传播科技知识，加强科技知识与科技成果的共享。
　　（二）加强科技培训与交流。搭建学术交流的渠道与平台，举办专业性的研讨论坛及自主创新论坛，支持中青年科技人员赴国外先进地区培训学习，为科技人员交流创造良好条件。大力发展非普通教育系统培训和学习体系，针对重点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开展有关技术职能的培训工作，为群众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提供服务。
　　（三）加快农村科普和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科技信息直通车工程”，加快星火学校建设，加速农村科技培训与普及，实施科技对口援助。重点帮扶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科技能力建设。
　　十、军民两用技术工程
大力推进寓军于民，以民促军的体制创新，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推动军用和民用技术双向转移。设立省科技装备动员办公室，建立军民两用科技交流和协调机制，推动军地合作；建设军民共用技术信息服务平台，为军民合作创造有利环境；鼓励电子信息、新材料、精密制造、机械装备、交通运输装备等领域的企业参与国防科研项目；争取国防技术向广东企业转移并实现产业化。
